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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智行使贖回權 

 

 
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Limited（路勁基建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的公佈（「該公佈」）及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耀貴與

利基全資附屬公司啟智根據投資協議就該項目成立合資企業。除另有指明外，該公佈

所界定的所有詞彙與本公佈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投資協議的條款，耀貴已同意，啟智有權要求項目公司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八

日按參考預先協定的公式計算的贖回價贖回應付其的全部或部分銷售貸款（「贖回

權」），此後將進行若干平衡交易，從而使各合資方於項目公司的股權與向項目公司

所提供的股東貸款（包括路勁承擔）的比例相稱。項目公司的贖回責任由本公司擔

保。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啟智已向項目公司發出通知就銷售貸款本金金額當

中的港幣 400,000,000元（即 50%）行使贖回權。投資協議以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

可能進行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轉讓事項、路勁承擔、貸款贖回權及平衡交易）已於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贖回價乃按(1)贖回的銷售貸款本金金額加(2)贖回的銷售貸款金額的比例乘以(i)項目公

司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淨值（該項目包含的物業存貨按根據獨立

估值得出的同日市值計價）與(ii)項目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虧絀淨值

（即利基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通函所載有關項目公司的會計師報告所

示約為港幣 8,600,000元）之差額的 20%（即啟智於項目公司的股權）所得金額（如大

於零）計算。根據目前所得的資料，贖回價估計約為港幣 4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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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價須於釐定贖回價後五個營業日內支付。倘最終釐定的贖回價與上述估計存在重

大差異，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 

 

於償還贖回的銷售貸款後，啟智將其於項目公司的一半股權（即項目公司已發行股份

的 10%）轉讓予耀貴作為平衡交易，此後，本公司於項目公司的間接持股權益將由

80%增至 90%。 

 

 承董事會命 

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Limited 

（路勁基建有限公司*） 

主席 

單偉彪 

香港，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單偉彪先生、方兆良先生及伍寬雄先生，         

非執行董事蔡潯女士及徐恩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豪先生、許淑嫺女士、    

張漢傑先生及何大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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